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横琴出行小程序采购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探索琴澳两地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合作，澳门交通事务局相关领导到访横琴，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琴澳智慧交通出行信息化的发展。双方希望琴澳两地能够在交通信息上实现互联互通，为居民和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在依法依规、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双方将携手推进数据共享、数据管理和业务协调等关键领域的合作，致力于深化两地智慧交通信息的深度融合，为琴澳两地的居民和游客提供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出行解决方案，助力琴澳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横琴存在多个出行平台，普遍存在功能单一的问题，数据较为分散，用户无法根据自己的出行需要选择合理的交通方式，缺乏综合性的出行平台。

为了提升用户的出行体验，拟整合横琴的多种交通平台，建设横琴出行小程序，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智能的出行解决方案，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本次建设的横琴出行小程序，具体内容包括：

（1）首页，包括应用分类展示功能；

（2）交通出行方式，包括交通一张图以及顺易充、琴易充、琴智行（无人驾驶）、通琴号（上下班通勤巴士）、横琴客运码头、珠海巴士、动态公交、青桔单车、美团单车小程序的链接集成功能；

（3）出行资讯，包括交通相关资讯发布功能；

（4）横琴口岸交通，包括口岸通关指南功能；

（5）琴澳跨境，包括跨境通琴线的链接集成功能；

（6）澳门出行，包括支持提醒用户下载澳门出行app；

（7）澳门交通，包括和巴士报站、巴士点对点、跨境出租车、航班、船班、金巴、轻轨、酒店娱乐场所穿梭巴士进行链接集成工作；

（8）管理后台，包括用户管理、登录、资讯发布和操作日志功能；
（9）外部对接，包括和地图平台的对接工作，具体需要完成图层兼容，API对接，地图渲染，功能对接，事件监听和地图坐标调整工作。
（10）数据集成，包括停车、充电、自行车、出行资讯数据的集成。

注：以上各类系统对应合作区通勤车服务、公交服务、公共自行车服务、横琴码头购票服务、公共停车服务、公共充电服务、智能网联汽车及澳门交通等服务内容，项目建设期内，上述系统因服务单位变更导致系统更换，可调整对接相应的信息系统。

二、工作成果

横琴出行小程序。

三、工作期限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4年12月10日。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团体或自然人，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团体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可参照响应承诺函承诺格式内容。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五、评分标准

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其中技术部分50分（占比50%），商务部分40分（占比40%），价格部分10分（占比10%）。（相关评分标准附后）


